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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以下為三件申請發明專利之申請案部分內容，請根據發明單一性之判

斷原則，判斷請求項之間是否具有發明單一性，並論述其理由。若違

反發明單一性，請提出修改的建議方式。（每小題5分，共15分）

第一件

〔申請專利範圍〕

1.一種電源之整流器電路，……。

2.一種多孔矽藍光發光二極體之製造方法……。

第二件

〔申請專利範圍〕

1.一種高強度及耐腐蝕的不鏽鋼帶，……其伸長率為0.2%時之降伏

強度超過50 kg/mm2。

2.一種製備如請求項1之不鏽鋼帶的方法，包含步驟……。

〔假設〕

就先前技術而言，請求項1之「不鏽鋼帶」具有新穎性及進步性。

第三件

〔申請專利範圍〕

1.一種具有防臭物質 X 的塗料。

2.一種應用請求項1所述之塗料塗佈製品的方法，包括下列步驟：

⑴以壓縮空氣將塗料噴成霧狀；

⑵將霧狀塗料通過一個電極裝置 A 使其帶電後再噴塗到製品上。

3.一種噴塗設備，包括一個電極裝置 A。

〔假設〕

就先前技術而言，請求項1之「塗料」具有新穎性及進步性，請求

項2、3之「電極裝置 A」亦具有新穎性及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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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下為兩件新型專利申請案之部分內容，在不討論「揭露方式是否合
於規定」及「是否已揭露必要事項，或其揭露有無明顯不清楚之情事」
的前提下，請就以下揭露之內容判斷該新型專利申請案是否符合新型
形式要件。（每小題5分，共10分）
第一件

〔申請專利範圍〕
1.一種多媒體運算系統，係運作於一電腦主機內，包括下列模組：
一輸入模組，接收外界輸入資料，包含文字、圖片或影音資料；
一記憶模組，連接該輸入模組，以作為暫存該輸入模組之資料；
一運算模組，雙向連接該記憶模組，將存放在記憶模組中之資料
取出進行運算，並將結果存回該記憶模組；
一輸出模組，連接該記憶模組，將存放在記憶模組中之運算結果
輸出；
一控制模組，分別連接該輸入模組、記憶模組、運算模組以及輸
出模組，控制該輸入模組擷取資料、記憶模組與運算模組間的存
取，以及由輸出模組將運算結果輸出。

第二件
〔申請專利範圍〕
1.一種骨填充材料，其係由 x wt%之羥氧基磷灰石及 y wt%之β-磷
酸三鈣所組成。

三、先申請原則指相同發明有二個以上申請案，或一專利案一申請案時，
無論係於不同日或同日申請，無論係不同人或同一人申請，僅能就最
先申請者准予專利，不得授予二個以上專利權，以排除重複專利。請
論述以下與先申請原則相關的問題。（每小題5分，共15分）
同日申請之二申請案，其中申請案甲之發明 A 與另一申請案乙之
發明 B，其間差異僅在於「發明 A 以下位概念表現，發明 B 以上
位概念表現」，是否認定發明 A 與發明 B 為相同發明？並論述判斷
方式。
不同人於不同日有二個申請案為相同發明，為何須「優先適用擬制
喪失新穎性之規定」，及為何須「俟先申請案公開或公告後，始進
行後申請案之審查」？
不同人於同日有二申請案為相同發明，其中一申請案已公告，另一
申請案並無其他不准專利事由而得准予專利者，如何處理重複專利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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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 A~D 是與申請設計專利有關的圖式，請回答以下問題。

圖 A、電腦程式產品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a 圖 B、電腦程式產品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b

圖 C、電腦程式產品之一組圖像 圖 D、電腦程式產品之圖像

圖 A 是先前技藝，圖 D 是申請設計專利之設計名稱為「電腦程式

產品之圖像」的圖式。引用圖 A 之先前技藝，該設計專利申請案是

否具有新穎性？並論述其原因。（6分）

圖 A 是先申請案，申請設計專利之設計名稱為「電腦程式產品之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的圖式；圖 D 為後申請案，申請設計專利之設

計名稱為「電腦程式產品之圖像」的圖式。同一人申請，不同日申

請。兩案之間是否有不符合先申請原則的問題而無法取得專利？並

論述其原因。（7分）

圖 B 是申請設計專利之設計名稱為「電腦程式產品之圖形化使用

者介面」的圖式，圖 C 是申請設計專利之設計名稱為「電腦程式產

品之一組圖像」的圖式。請比較兩者的權利範圍有何不同？（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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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40分） 代號：47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6個發明，共有幾個發明構成法定不予專利事由：

①枝條嫁接方法 ②經改良之活性減低的病毒 ③催眠方法 ④避孕器 ⑤人工骨之建模與

製造方法 ⑥促進毛髮生長之方法

1 2 3 4

2 下列有關專利請求項之敘述，何者錯誤？

請求項記載為「一種化學物質 X 的消炎功效」，其範圍不明確

請求項記載為「一種組成物 X，其由10至30重量百分比的 A、20至60重量百分比的 B 及5

至40重量百分比的 C 所組成」，其範圍不明確

請求項記載為「一種化合物 X，……其取代基 Y 係選自由鹵素、氯及烷基所組成之群組」，

其範圍不明確

一種螺釘，包含釘頭、釘桿及釘尾，……其特徵為釘桿係具有二個以上之凹槽者，其範圍

不明確

3 專利申請案屬下列何者情形，專利審查人員無須或無法進行檢索，得不檢附引證即發給審查

意見？

申請專利範圍全部項次經審查人員認定於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

申請專利範圍其中一項經審查人員認定屬法定不予發明專利之標的

申請專利範圍全部獨立項經審查人員認定不符記載要件

申請專利範圍全部項次經審查人員認定不為說明書所支持

4 關於專利舉發審查之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舉發人針對請求項1所主張舉發理由與檢附之證據間無法完全對應關聯，該項次不予審酌

舉發人主張請求項1不具產業利用性，僅說明理由卻未檢附證據，得逕行審酌

舉發人提出證據 a、b 及 c 且未說明該些證據之組合以主張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逕依 a、b

及 c 三者之組合進行審酌

舉發人誤引新法之法條主張舊法施行時申請之被舉發案之請求項1不具新穎性，應行使闡

明權以確認其法條之適用

5 下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審查共同申請專利之情形，何者錯誤？

其一申請人於申請前公開申請發明，該申請案亦能據以主張優惠期之利益

其一申請人不符主張國際優先權之身分條件，該申請案即無法主張國際優先權之利益

其一申請人並非真正申請權人，該申請案即無法進行申請

國內優先權後申請案其中一申請人，不同於國內優先權先申請案之申請人，則無法據以主

張國內優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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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後通知制度之設計目的係為有效利用先前審查結果，使申請人得於原先審查範圍內進一步

修正申請專利範圍，達到迅速審結之效果，並得儘速克服不准專利事由。關於逕予最後通知

之態樣，何者正確？

申請人提出修正，該修正雖克服初審意見基於證據 A 與證據 B 組合之不具進步性事由，然

依據證據 A 與證據 C 組合，申請案仍有不具進步性之事由，審查人員不得發出最後通知

申請人提出修正，該修正雖克服初審意見基於證據 A 與證據 B 組合之不具進步性事由，該

修正之部分文字不符記載要件，審查人員不得發出最後通知

申請人提出再審查理由書，申復初審審查人員對特定元件之比對有誤解，然該理由不被再

審查審查人員所接受，因而直接發出最後通知

申請人刪除初審意見中因證據 A 而不具新穎性之請求項，並保留因不具單一性而初審意見

未進行檢索之其他請求項，審查人員找到證據 A 與證據 B 之組合認為其餘請求項不具進步

性，審查人員不得發出最後通知

7 有關於汽車主車燈之設計專利申請案，下列何者為適格之新穎性引證案？

證據1揭示一種超現實主義之吊燈，其外觀與申請案完全相同

證據2揭示一種砂石車之主車燈，除尺寸之外其外觀與申請案完全相同

證據3揭示一種汽車之後照燈，其外觀與申請案完全相同

證據4揭示一種模型車之車燈，其外觀與申請案完全相同

8 下列有關修正之敘述，何者錯誤？

①在申請專利範圍中刪除界定下位概念之部分限制條件，若能證明該刪除的限制條件沒有技

術上的實質意義，且該刪除的結果明顯未引進新的技術意義，係屬允許之修正。

②原申請專利範圍除記載了某溫度為20°C~80°C，申請時說明書或申請專利範圍還記載

20°C~80℃範圍內的特定值30°C、50°C，允許將申請專利範圍之溫度範圍修正為20°C~40°C

或60°C~ 80°C。

③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未揭露筆尖橫向剖面形狀，為避免未充分揭露之虞，

可提出修正增加圖式表示該雷射筆尖之橫向剖面形狀呈弧形。

④一種合成高分子化合物的發明專利申請案，申請時說明書僅記載在「較高的溫度」之反應

條件下進行聚合反應，雖引證之先前技術已揭示在50℃下進行同樣的聚合反應，將「較高

的溫度」修正為「高於50°C 的溫度」亦屬引進新事項。

①② ②③ ①③ ③④

9 下列有關發明專利申請案喪失新穎性或進步性之例外的敘述，何者錯誤？

所稱申請人，包含專利申請權之被繼承人、讓與人，或申請權人之受雇人或受聘人等

喪失新穎性或進步性之例外，起算日係以事實發生日之次日起算12個月

申請人為甲、乙兩人時，乙在未經甲之同意下，獨自而為申請前之公開行為，不適用喪失

新穎性或進步性之例外

研討會論文集載明某篇論文之作者丙與丁，申請人丙於該論文公開後12個月內申請發明專

利，原則上，推定該發明不適用喪失新穎性或進步性之例外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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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以下專利要件之審查基準，何者錯誤？

違反可據以實現要件之審查時，為了指出說明書的記載內容違反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認為正確之技術事實，得引用申請前後所公開之文獻

進步性審查時，若不相同或不相關之技術領域中之先前技術與申請案之發明具有共通之技

術特徵時，亦可作為引證案

擬制喪失新穎性審查時，得參酌後申請案每一請求項所載之發明為對象，就該發明之技術

特徵與先申請案所附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載明之技術內容單獨比對，並逐項作成

審查意見，以理解申請之發明

新穎性審查時，依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申請案之通常知識，是否能直接且

無歧異得知申請案之內容為主

11 下列「相同發明」之判斷標準，何者錯誤？

申請案與引證案之擬制喪失新穎性比對：形式及實質內容完全相同、差異僅在於文字記載

形式、差異僅在於技術特徵的上下位概念、差異僅在於依通常知識即能直接置換的技術特徵

一案兩請之發明與新型之比對：形式及實質內容完全相同、差異僅在於文字記載形式、差

異僅在於技術特徵的上下位概念、差異僅在於依通常知識即能直接置換的技術特徵

申請案與引證案之新穎性比對：形式及實質內容完全相同、差異僅在於文字記載形式、差

異僅在於技術特徵的上下位概念

主張國際優先權之子案與母案：形式及實質內容完全相同、差異僅在於文字記載形式、差

異僅在於技術特徵的上下位概念

12 小明於2020年11月5日提出發明 X 之發明專利申請，並主張2019年11月29日美國申請案之優

先權，試判斷下列何引證案得以證明申請案不具可專利性？

新穎性引證案刊物記載其發行期間為2019年11月至2020年2月，小明發現該引證案為其過去

在研討會發表之研究

新穎性引證案公開時間為2019年12月1日，小明發現該引證案為其在中國大陸申請實用新

型專利之公告案

擬制喪失新穎性引證案之申請時間為2019年11月25日，小明發現該引證案為小華竊取其發

明 X 而提出之申請案

新穎性引證案公開時間為2019年11月29日，小明發現該引證案為宿敵小張所提出之相同發

明 X

13 下列有關專利申請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外國公司在台分公司不具有獨立之法人格，仍應以該外國總公司名義為申請人

申請人請求不公開發明人姓名者，於提出申請後，得檢附發明人簽署之書面聲明

申請刪除發明人者，應檢附申請書及被刪除之發明人所簽署聲明其確非本案發明人之證明

文件

申請書僅填寫外文姓名或名稱，欠缺中文譯名，但於處分前補正者，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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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下列因果關係，何者錯誤？

獨立項具有新穎性，依附於該獨立項之附屬項必然具有新穎性

若申請專利之發明不具產業利用性，亦不可能據以實現

獨立項為動物之診斷方法而屬法定不予專利之標的，依附其之附屬項必然屬法定不予專利

之標的

獨立項並非利用自然法則而非屬發明專利之標的，依附其之附屬項必然非屬發明專利之標的

15 下列有關專利請求項更正之敘述，何者正確？

①將二段式撰寫形式請求項之前言部分之部分技術特徵改載入特徵部分，或將特徵部分之部

分技術特徵改載入前言部分，皆屬不明瞭記載之釋明。

②將請求項之結構、材料或動作等技術特徵，更正為對應功能之手段功能用語或步驟功能用

語表示者，係屬得准予之更正。

③外文本記載某裝置包含元件 A、B 及 C，中文本僅記載該裝置包含元件 A 及 B，該中文本

超出外文本所揭露之範圍，得藉由誤譯更正於訂正本中，將 A 及 B 訂正為 A、B 及 C。

④若發明專利權之部分請求項經審定舉發成立，舉發案於行政救濟期間，專利權人僅得就原

處分中審定「舉發不成立」之請求項申請更正。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①②④

16 下列有關一案兩請之敘述，何者錯誤？

若僅有發明案主張優先權，而新型未主張者，則不符合一案兩請的要求

一案兩請所謂的「相同創作」，係指申請專利範圍其中一項相同即可

「同日」係指屬相同創作之發明與新型之申請日相同，若有主張優先權時，發明與新型之

優先權日亦須相同

有勾選一案兩請，但發明經過修正後，大部分請求項已和新型不同，只剩少數請求項仍與

新型相同，權利將可並存，不發生接續與否的問題

17 有關舉發審查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若請求項因依附多個請求項或以擇一形式記載，以致同一請求項因包含多個申請標的而有

部分舉發成立、部分舉發不成立之情形，仍應作成舉發成立之審定

前舉發案以證據 X 主張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經審定舉發不成立後，於行政訴訟階段另提

出新證據 Y，經智慧財產與商業法院審理，判決該新證據 Y 仍不足以撤銷系爭專利權。此

時後舉發案以證據 Y、Z 分別主張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時，就證據 Y 即有一事不再理之適用

前舉發案之證據為 P（P 無公開日期之揭露，致未經採信及實質審查），後舉發案再提證據

P 及證明關聯性之證據 Q，有一事不再理之適用

甲專利權人之專利案 A 分別有舉發案 X 與 Y，甲對舉發案 X 提起更正案 P，之後又對舉發

案 X 提起更正案 Q，對舉發案 Y 提起更正案 R，舉發案審理時應通知專利權人甲將 Q 與 R

之更正案合併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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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下列有關專利說明書、摘要、請求項記載之敘述，何者錯誤？

申請專利範圍包含「一種製造綜合蔬果汁的方法，……」及「一種綜合蔬果汁，……」，發

明名稱不得記載為「綜合蔬果汁之製造方法」

「自行車轉向裝置」為具體的技術領域，本項技術領域可記載為「本發明係有關一種自行

車，尤其是一種自行車轉向裝置……」

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被視為瞭解申請時之通常知識，得省略記載該通

常知識之相關文獻的詳細內容

摘要中有提及之技術，但於說明書中的內容未有，之後於說明書的修正時，可以摘要為依

據而提出修正

19 專利申請案有下列事項，何者將影響申請日之取得？

設計專利說明書未記載物品用途 設計專利之圖式不清晰

新型專利之圖式僅為照片 申請書未聲明一案兩請

20 有關設計專利審查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設計專利由照片所呈現的六面視圖，雖其各視圖之比例相近但未完全一致，但仍屬明確

申請設計專利之標的為汽車之外觀，得省略其之仰視圖，由於為普通消費者於選購時或使

用時不會注意，不會致揭露不明確

申請設計專利之標的為掛鐘的外觀，由於掛鐘的右側視圖與左側視圖對稱，得省略右側視

圖，不會致揭露不明確

申請設計專利之標的為手帕之部分，僅以前視圖或平面圖呈現，未揭露於圖式之後視面內

容，會致揭露不明確


